
广州中医药大学普通招考博士研究生报考材料清单

1.《报名登记表》，打印后装订成册，并粘贴1张一寸近期免冠彩色相片。

2.《硕士生阶段导师鉴定意见》一份，两名所报考学科专业领域内的具有正高职称专家推荐书各一份（属我校以外专家须专家所在单位人事部门出具职称证明，附于推荐书后），三份材料装订成册。

3.硕士阶段课程成绩单原件（往届生的成绩单可从人事档案中复印并加盖档案管理部门公章）。

4.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不包括军官证等）复印件。

5.硕士学位证书、毕业证书复印件（应届硕士生须出具学生证复印件或学校在读证明，并在录取当年7月5日前补齐学位、毕业证书复印件）；学籍学历验证材料及学位认证报告（要求见《学籍学历学位验证方法指引》）。

6.以同等学力获得硕士学位的考生（单证硕士）须交工作3年以上（含3年）证明（工作单位人事部门加盖红章），和报考条件要求的已发表论文复印件（封面、目录、正文，考生姓名标记清楚）。

7.报考定向就业类别博士生的考生，以及现役军人报考者，均需工作3年以上（含3年），必须由单位开具同意报考且工作满三年证明（工作单位人事部门加盖红章，模板见附件），和提交报考条件要求的已发表论文复印件（封面、目录、正文）或主持课题的立项通知/批文复印件（均须标记清楚考生姓名）等支撑材料；在职人员报考非定向就业类别全日制博士生须提交工作单位同意报考证明（工作单位人事部门加盖红章，模板见附件）。

8.医师资格证书（报考中医专业学位的考生须提供）、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执业证书等；英语水平证明材料复印件等。

9.《身体健康情况申报表》。

10.《博士研究生招生考生诚信考试承诺书》（博士生网报系统自行下载）。

11.考生还须认真填写《报考攻读博士学位科研计划书》（含近三年发表的学术论文正文复印件，博士生网报系统自行下载模板），装订成册。《科研计划书》报名时暂不提交，留待复试面试时交导师组阅评，评定结果将计入面试成绩。

以上材料1-10项内容（具体材料提供方式可以网报系统下载的“报考材料目录自查表”自查进行）必须在2026年1月5日前寄达广州中医药大学研究生院招生办（具体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广州大学城外环东路232号广州中医药大学办公楼研究生招生办公室，邮编510006，联系电话020-39358482。为保证材料安全和接收及时，考生邮寄材料建议选择EMS快递）。




